
1

辽宁省医学会会费收取标准及管理办法

第一章 总 则

第一条 根据国务院《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》和民政部、

财政部《关于调整社会团体会费政策等有关问题的通知》及《辽

宁省医学会章程》第五章第四十四条的规定，为保证会费的依法

依规、合理高效使用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会费的使用本着“取之于会员，用之于会员”的原

则进行使用。

第三条 辽宁省医学会（以下简称本会）会员向本会缴纳会

费的基本原则是按时、足额缴纳会费。

第二章 会费收取标准

第四条 三级甲等医疗机构单位会员会费标准为 3000 元/年；

其他单位会员会费标准为 1000 元/年。

第五条 专家会员会费标准为 100 元/年，其他会员暂不收取。

第六条 单位会员、专家会员于每年第一季度缴纳本年度会

费。

第七条 单位会员、专家会员会费一年一缴，逾期不缴依照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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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会章程有关规定视为自动退会。

第八条 会员退会或被除名时，不退还已缴纳的会费。

第三章 经费支出范围

第九条 本会所需的固定资产及管理费支出。

第十条 本会举办大型会议、行业调研、各类培训、技术推

广、考察交流、出版书籍等项目的支出。

第十一条 专职工作人员工资、保险和福利等支出。

第十二条 其他应支出的费用。

第四章 会费管理

第十三条 会费标准根据本会职能的落实、业务量的调整、

物价指数的变化等因素，按程序进行适当调整。

第十四条 会费由本会综合办公室负责收取及管理，并开具

由财政部监制的《辽宁省社会团体会费统一票据（电子）》。

第十五条 会费的收支情况定期向理事会报告，年度支出由

理事会审议通过后进行公示，并接受会员代表大会的审查。

第十六条 本会综合办公室负责会费的日常使用管理，接受

监事会的监督。严格执行财务制度，加强经费使用管理。

第十七条 本办法经 2024 年 12 月 27 日第八次会员代表大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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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决通过。

第十八条 本办法的解释权属本会的理事会。

第十九条 本办法自登记管理机关核准之日起生效。


